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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108 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

「性別平等教育知能研習-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與輔導」研習實施計畫 
 

 

一、 依據： 

    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    (二)新竹市 108 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二、目標： 

    (一)提升教師辨識學生懷孕事件之徵兆，並能維護學生之受教權益。 

    (二)了解相關防治法規知能、懷孕事件相關通報及處理流程。 

    (三)建立師生正確性別互動價值觀與愛情觀，學習溝通、尊重與選擇適切解決事件方式。 

    (四)加強各學校對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機制與相關輔導知能。 

    (五)強化教師對於學生懷孕事件之後續處理與輔導知能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    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   (二)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    (三)承辦單位：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

四、辦理日期：108 年 10 月 2 日(星期三) 8：30-16：30 (研習時數 6 小時) 

五、辦理地點：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感恩樓會議室 

六、參加人員： 

(一)請每校薦派 1 位老師參加研習。 

    (二)國小薦派參加研習教師以五、六年級任課老師或導師為主。 

七、報名時間、方式：請各校參加人員於 108 年 9 月 20 日(星期五)前至新竹市教師研習護照登

錄報名，若有疑義請電洽：建華國中輔導處 5238075 轉 141 吳美瑩組長。 

八、課程規劃：課程表(如附件一) 

九、預期效益： 

(一)促進學校了解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機制與相關輔導知能。 

(二)提升學生對性別教育的正確觀念及知識，預防學生懷孕事件發生。 

十、 經費：如概算表。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，由教育部專款補助。 

十一、 其他： 

(一) 本項研習參加及工作人員以公假登記。 

(二) 參加本研習活動之教師，依研習護照辦法完成報名及依實際出席時數核給研習時數。 

(三) 辦理本項業務績優人員，依據本市「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定」辦理敘獎。 

(四) 為響應紙杯減量，會場將不提供紙杯，惠請自備環保杯。 

十二、 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，奉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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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新竹市 108 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

「性別平等教育知能研習-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與輔導」研習課程表 

 

項目 
日期 

起迄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(持)人 地 點 

108 

年 

10 

月 

2 

日 

(三) 

08：30 
| 

08：50 
報 到 輔導處 

建華國中 
感恩樓會議室 

08：50 
| 

09：00 
開幕式 

建華國中 
黃信騰校長 

建華國中 
感恩樓會議室 

09：00 
| 

12：00 

認識性平法規及性平
通報流程實例說明 

桃園市 
東安國小 
黃木姻校長 

建華國中 
感恩樓會議室 

12：00 
| 

13：00 
午餐時間 輔導處 

建華國中 
感恩樓會議室 

13：00 
| 

16：00 

學生性平及懷孕事件
之處理與輔導說明 

桃園市 
東安國小 
黃木姻校長 

建華國中 
感恩樓會議室 

16：00 
| 

16：30 
綜合座談 

建華國中 
黃信騰校長 

建華國中 
感恩樓會議室 

 


